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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民政厅提出。 

本标准由河南省民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省减灾救灾中心、洛阳市民政局、焦作市民政局、漯河市民政局、信阳市民政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海燕、薄运动、吴强、杨旭升、刘金顶、闫桂林、刘睿。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何洪、陈景宇、马占魁、史献军、王孝武、卢璐、冯磊、宋文军、费忠中、刘奉涵、

周红卫、孙兴亭、郭东升、毋志强、张永生、杨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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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救灾物资储备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政救灾物资储备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日常管理、应急调运、调拨、使用、回

收和报废、评价和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民政部门救灾物资储备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A 1131  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 

SB/T 10846  物流仓库货架储位编码 

《民政部关于加强中央救灾物资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函〔2013〕240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救灾物资 

各级民政部门储备、管理和调用的用于安置、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救助的物资。 

3.2  

    协议（合同）储备 

通过契约形式对保质期短、不宜储存的救灾物资（如食品、饮用水等），委托生产企业或商家进行

的储备。 

4 基本要求 

4.1 储备原则 

救灾物资储备应遵循以下原则： 

——合理库存； 

——定点储存； 

——专项管理；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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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使用。 

4.2 救灾物资种类 

4.2.1 被服类物资，包括棉衣裤、棉被褥、毛毯、棉鞋袜、雨衣、雨鞋等。 

4.2.2 安置类物资，包括帐篷、睡袋、折叠床、气垫床、宿营车、移动房屋、移动厕所等。 

4.2.3 装具类物资，包括取暖设备、净水设备、充电电池、应急照明设备、劳保用品等。 

4.2.4 装备类物资，包括通讯设备、救生设备、冲锋舟、防护装备等。 

4.2.5 食品类物资，包括方便食品、米、面、油、饮用水等。 

4.3 储备方式 

储备方式分为以下两种： 

a) 实物储备，适用于被服类物资、安置类物资、装具类物资及装备类物资； 

b) 协议（合同）储备，适用于食品类物资。 

4.4 储备分区 

按救灾物资储备的作业范围和流程，库区宜分为： 

a) 救灾物资接收区； 

b) 救灾物资储备区； 

c) 救灾物资发放区； 

d) 零散救灾物资整理包装区； 

e) 清洁、晾晒、消毒区； 

f) 装载、搬运设备存放区。 

4.5 信息管理 

4.5.1 建立救灾物资储备管理信息系统、救灾物资供应商和承运方名录；动态管理全省救灾物资储备

情况、应急状态下的需求情况以及救灾物资接收、发放情况，发布救灾物资需求、接收和发放情况。 

4.5.2 库房、货架、货位统一分类及标识代码按 SB/T 10846 的规定。 

4.5.3 应对储备救灾物资建立电子档案。 

4.5.4 应对救灾物资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 

4.6 安全管理 

4.6.1 消防安全管理应符合 GA 1131 的规定。 

4.6.2 消防安全标志应按照 GB 2894、GB 13495.1、GB 15630 的规定设置，标志应明显醒目。 

4.6.3 消防设施和器材应按照 GB 50016、GB 50084 等国家相关规范的要求配置，不得挪用外借，并应

放置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方，周围不准堆放物品和杂物。 

4.6.4 建立库房监控管理系统，应 24 h 连续不间断监控。 

4.6.5 严格执行库房人员和进出救灾物资的安全管理制度，保障救灾物资的安全。 

4.7 财务管理 

建立救灾物资专账管理、专人负责的财务管理制度。 

5 日常管理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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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采购 

救灾物资的采购应由各级民政部门根据储备规划和储备物资的使用情况，提出采购计划，经同级财

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按政府采购相关政策实施。 

5.2 入库 

5.2.1 准备 

按照民政部门存储救灾物资的要求，依据入库救灾物资的种类和仓库存储条件，制定救灾物资入库

计划，合理确定作业人力、入库顺序、场地安排、码垛设计和货架使用等相关事宜。 

5.2.2 检验 

5.2.2.1 入库救灾物资应具备以下条件： 

a)  救灾物资的生产厂家、种类和数量与运输单据一致。 

b)  救灾物资有生产厂家提供的质检部门出具的质检报告； 

c)  装载货物状态、施封完好，集装箱货物箱体，箱号和封印完好； 

d)  救灾物资在有效期内。 

5.2.2.2 按比例对入库救灾物资进行抽样检验，对检验不符合要求的救灾物资拒收，并报同级民政部

门。 

5.2.3 清点 

5.2.3.1 对入库救灾物资的品种、规格、产地、数量、特性和包装进行清点； 

5.2.3.2 对包装开散的救灾物资恢复包装，无法恢复包装的应单独存放，做好标识。 

5.2.4 交接 

5.2.4.1 清点无误后，救灾物资储备单位应与救灾物资供应方办理交接签收手续。 

5.2.4.2 填写《救灾物资入库单》，参见附录 A，经储备单位负责人签字后，做好救灾物资入库准备。 

5.3 储备 

5.3.1 规划 

做好储备救灾物资的规划布局，包括各类救灾物资的存放区域和码放位置。 

5.3.2 码放 

按照“合理、牢固、定量、整齐、节省空间、方便盘点和调运”的要求，根据救灾物资的包装、外

型、数量和重量,分类进行码放。 

5.3.3 建卡 

应对救灾物资建卡，包括品名、规格、产地、编号、数量、质量、生产日期、入库时间等内容，并

将建档卡置于合适位置。 

5.3.4 维护 

应定期对储备的救灾物资进行通风、除尘、防潮、防霉、防鼠和防虫等维护，对存放一年以上的救

灾物资应重新倒垛堆码。 河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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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盘点 

应定期对储备的救灾物资进行盘点，准确记载救灾物资储备的动态情况，做到物、证、账、卡四符

合。 

5.4 出库 

5.4.1 救灾物资储备单位和协议（合同）储备商家（生产厂家）应依据民政部门调拨通知，按照所需

救灾物资明细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发运。 

5.4.2 救灾物资储备单位应填写《救灾物资出库单》，参见附录 B。 

5.4.3 及时出库并将所需救灾物资送达指定地点，清点无误后与救灾物资接收方办理交接签收手续。 

5.5 入账 

救灾物资出（入）库后，应及时登记入账。 

5.6 报告 

应将救灾物资出（入）库及库存盘点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并在5个工作日内报同级民政部门。 

6 应急调运 

6.1 调运预案 

6.1.1 救灾物资储备单位应制定同级救灾物资应急调运预案。 

6.1.2 救灾物资储备单位应确定物资承运商，签订物资运输协议。 

6.1.3 应成立救灾物资调运工作组，可设物资发运、货运调配、后勤保障和宣传报道等组。 

6.1.4 救灾物资调运工作组负责救灾物资应急调运的全面工作，综合协调救灾物资调运事宜，负责所

设各组的工作安排。各组职责如下： 

a） 物资发运组，负责确定发运救灾物资的种类和数量，调配所需车辆及人员，组织发运，并做好

发运后库存救灾物资的复核整理； 

b） 货运调配组，负责与运输部门联系，确定所需车皮（集装箱）数量，清点救灾物资装载时的数

量，并办理有关结算手续； 

c） 后勤保障组，负责救灾物资发运过程中的保障及安全工作； 

d） 宣传报道组，负责协调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对发运工作现场进行录像、拍照，撰写工作简报、

汇报及总结。 

6.2 预案演练 

6.2.1 救灾物资储备单位每年应至少组织一次应急调运预案的培训和演练。 

6.2.2 对预案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 

6.3 应急响应 

民政部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时，救灾物资储备单位应立即启动救灾物资应急发运预案，各

组按职责分工迅速到达应急工作岗位，按6.1.4规定的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7 调拨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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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权限 

7.1.1 省级储备的救灾物资由省级民政部门统一调拨。 

7.1.2 市、县（市、区）两级储备的救灾物资由同级民政部门统一调拨。 

7.1.3 紧急情况下，上级民政部门可直接调用下级民政部门储备的救灾物资，事后根据救灾物资调拨

情况进行相应补偿。 

7.2 程序  

7.2.1 自然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民政部门应优先动用同级储备的救灾物资。在同级储备的救灾物资

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可向上一级民政部门申请救灾物资支援。 

7.2.2 受灾地区民政部门向上一级民政部门提出的书面申请内容包括： 

a) 自然灾害发生时间、地点、种类、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及过渡期需生活救助人口数量； 

b) 需用救灾物资种类、数量； 

c) 本级救灾物资储备总量及已使用数量； 

d) 申请上一级救灾物资的种类和数量。 

7.2.3 上一级民政部门根据受灾地区申请，调查核实后，向同级救灾物资储备单位发出《救灾物资调

拨单》，参见附录 C，如不能满足灾情需要，由省级民政部门向国家民政部提出救灾物资支援申请。 

7.2.4 救灾物资储备单位接到调拨通知后，应对调运的救灾物资办理保价手续，并在 12 h 内完成救灾

物资发运工作。 

7.2.5 救灾物资出库时，应凭同级民政部门开具的《救灾物资调拨单》，填写《救灾物资出库单》据

实调运。应急状态下，可按同级民政部门的通知调运救灾物资，事后补办调拨手续。 

8 使用、回收和报废 

8.1  使用原则 

救灾物资应用于保障因各类自然灾害导致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受到影响的困难群众，不得截留、

挪用；救灾物资应按需合理发放和使用。 

8.2 使用要求 

8.2.1 各级民政部门应对救灾物资的使用做到账目清楚，手续完备，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8.2.2 各级民政部门应对使用救灾物资的受灾群众进行必要技术指导，教育受灾群众爱护救灾物资，

不得出售、出租和抛弃救灾物资。 

8.3 回收 

8.3.1 救灾物资依据《民政部关于加强中央救灾物资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分为回收类和非回收类。 

8.3.2 救灾物资使用结束后，未动用或可回收并能重复使用的救灾物资，应回收、清洗、消毒、整理

和储存。 

8.3.3 对非回收类救灾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使用后，不再回收。 

8.4 报废 

8.4.1 救灾物资超过使用年限或自然损坏的，应根据该批物资的调拨权限报告同级或上级民政部门，

经批准后按程序报废。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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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回收类救灾物资在使用过程中损坏、无重复利用价值的，回收后应根据该批物资的调拨权限报

告同级或上级民政部门，经批准后按程序报废。 

8.4.3 报废救灾物资参照附录 D 填写《报废救灾物资登记表》，报废处置的残值收入应全部上缴财政。 

9 评价和改进 

9.1 评价 

救灾物资储备管理评价分为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内部评价由救灾物资储备单位自身对救灾物资储

备管理工作的评价，外部评价由相关职能管理部门组织的对救灾物资储备单位工作的评价。 

9.2 改进 

9.2.1 救灾物资储备单位针对内部评价的不合格项，应制定相应的整改目标和措施加以改进，实现改

进目标。 

9.2.2 救灾物资储备单位针对外部评价的不符合项，应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加以实施，并对改进后

的效果再次进行评价，直至符合相关要求。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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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救灾物资入库单 

救灾物资入库单见表A.1。 

表A.1 救灾物资入库单 

收到：                  年     月     日                  NO：                  单位：元 

货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单价 数量 金额 备注 

        

        

        

        

        

        

        

        

合计：    

储备单位负责人（签字）  

储备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保管员（签字）  

财务人员（签字）  

注：本单一式三份，分别用于记账凭证、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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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救灾物资出库单 

救灾物资出库单见表B.1。 

表B.1 救灾物资出库单 

付给：                  年     月     日                  NO：                  单位：元 

货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单价 数量 金额 备注 

        

        

        

        

        

        

        

        

合计：    

储备单位负责人（签字）  

储备单位 
（公章） 

年  月  日 

保管员（签字）  

财务人员（签字）  

注：本单一式三份，分别用于记账凭证、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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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救灾物资调拨单 

救灾物资调拨单见表C.1。 

表C.1 救灾物资调拨单 

年   月    日                 NO:                                          单位：元 

 

 

储备单位  接收单位  

品名 规格 单位 数量 生产厂家 备注 

      

      

      

      

      

      

      

      

 

经办人（签字） 

 

         

         民政部门意见（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储备单位负责人（签字） 

 

注：本单一式三份，分别用于记账凭证、存根、储备单位留存。 

河
南
省
地
方
标
准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DB41/T 1601—2018 

10 

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报废救灾物资登记表 

报废救灾物资登记表见D.1。 

表D.1 报废救灾物资登记表 

年     月     日                                  NO：                  单位：元 

货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单价 数量 金额 报废原因 

        

        

        

        

        

        

        

        

合计：    

 

 

 

储备单位意见（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民政部门意见（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单一式三份，分别用于记账凭证、存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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